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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邑县人民政府文件

夏政 萃2015菸30号

夏邑县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夏邑县县府路东扩及王楼改造工程房屋征收与

补偿方案的通知

曹集乡人民政府喹县政府有关部门嗷

菅夏邑县县府路东扩及王楼改造工程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菀

已经县政府同意喹现印发给你们喹请认真遵照执行菥

2015年4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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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邑县县府路东扩及王楼改造工程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

为规范我县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喹

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喹根据国务院 菅国有土地上

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菀 喋国务院令第590号嗒萁 菅中华人民共和

国土地管理法菀和 菅夏邑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

法菀 喋夏政 萃2014菸23号嗒及有关法律萁法规喹结合我县实际喹

制定本方案菥

一萁征收范围

东外环以西喹雪枫路以东喹中和街东段以北喹栗园路东段以

南的房屋菥具体征收范围以房屋征收部门划定的征收红线为准菥

二萁征收主体

征收主体为夏邑县人民政府喹实施单位为曹集乡人民政府菥

三萁征收时间

自2015年4月8日至2016年4月7日喹共1年菥被征收人与征收单

位签订房屋征收协议期限为2015年4月9日至6月8日喹共60日菥

四萁实施步骤

喋一嗒宣传发动阶段 喋4月8日至4月15日嗒做好明白纸发放

和入户宣传菥

喋二嗒入户丈量阶段 喋4月15日至4月27日嗒对拆迁范围内的

房屋萁宅基地以及其它附着物进行实际丈量统计菥

喋三嗒公示阶段 喋4月27日至5月7日嗒菥全面完成征地拆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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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置的土地丈量萁房屋评估萁青苗及地上附着物的清点登记喹并

进行公示菥

喋四嗒签约阶段 喋5月7日至5月16日嗒由丈量小组根据核算

结果与群众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喹按照签订顺序编排号码菥

喋五嗒拆迁阶段 喋5月16日7月6日嗒落实补偿款项喹实施项

目用地内拆迁工作菥

五萁补 偿

对被征收人的征收萁安置萁补偿喹可采取协商或评估方式进

行菥选择协商解决的喹按本办法提出的参考标准计算菥选择评估

方式的喹按国家规定的程序和办法进行菥

喋一嗒评估办法

第一条 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评估机

构按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确定菥

第二条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共同协商选定菥协

商不成的喹通过抽签萁摇号喹随机选定菥

第三条 估价机构进行估价时喹应当独立萁客观萁公正喹任

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菥被征收人应当主动配合喹因被征收人的

原因不能对被征收房屋进行实地查勘萁拍摄影像资料或者被征收

人不同意在查勘记录上签字的喹由工作人员见证喹估价师在评估

报告中作出说明菥估价机构可以依据被征收房屋相关权属资料喹

从外围测绘喹参照同类房屋进行评估菥

喋二嗒补偿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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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实行产权调换为主萁货币为辅的办法菥即对于60平

方米以上的一律置换为房屋喹剩余不足60平方米的实行货币补

偿菥

第五条 安置房标准萁价格及补偿办法

1喁安置房标准嗷高层电梯住宅喹光墙萁毛地萁通水萁通电喹

安装入户门萁窗户 喋不含防盗窗嗒菥

2喁安置房价格嗷安置房设三种价格嗷安置价为每平方米1000

元喹成本价为每平方米1600元喹协议价为每平方米2400元菥

3喁空白宅基地补偿嗷有合法手续的空宅基喹按其有效面积

喋不含公共通道嗒1嗷0喁8直接置换安置房菥世代居住的老宅基和

村萁组安置的宅基喹提供有效证据验证后喹按合法宅基对待菥无

合法手续的宅基地面积按1嗷0喁64直接置换安置房菥

4喁住房面积 喋含住房阁楼按檐口高度与屋高3米比值折算住

房面积喹下同嗒小于宅基地 喋不含公共通道嗒面积的喹按宅基面

积1嗷1提供安置房菥

住房面积大于宅基地 喋不含公共通道嗒面积的喹按住房面积

1嗷1提供安置房菥

宅基萁住房和地面附属物以协商价计算喹安置房以安置价计

算喹双方各计各价喹差价互补菥

如果安置房面积不能与被征收人应得安置面积相等喹采取如

下办法解决嗷

安置房面积 喋含公摊面积喹下同嗒大于被征收人应得安置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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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5平方米以下 喋含5平方米嗒的喹被征收人按安置价补款嗉5

10平方米 喋含10平方米嗒的喹被征收人按成本价补款嗉10平方米

以上20平方米以内的喹被征收人按协议价补款菥以上价格仅限于

20平方米以内的找补喹多于20平方米的按市场价补款菥

5喁临街商铺 喋符合建设部门规划萁具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产

权证萁工商营业执照萁税务登记证且在营业嗒喹测量验证后喹可

在孔祖中专西侧规划的商业街两侧商铺进行置换喹如果置换面积

不相等可按评估价进行补偿喹如不愿采取商铺置换的喹也可按评

估价选择货币补偿喹占压的地皮不再补偿嗉停业损失经评估后给

予一次性补偿菥不符合商铺条件的临时经营房喹协商后予以货币

补偿或提供安置房喹各计各价喹差价互补菥

6喁企业单位用地及办公用房喹协商后给予货币补偿喹不予安

置菥

第六条 土地及地表附属物的协商参考价按如下标准执行嗷

宅基地每亩40万元喹公共用地萁公共通道每亩30万元喹村庄内废

闲地每亩15万元喹村庄内坑塘萁河沟每亩8万元嗉村庄外围废闲

地萁坑塘萁围村林地按可耕地价格对待菥地表附属物补偿标准参

照 菅商丘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市国家建设征收土地上附着物和

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菀 喋商政 萃2013菸40号嗒文件执行菥

第七条 对因征收房屋造成搬迁且不能直接迁入安置房的喹

给被拆迁人发放临时补助费喹按应拆除住房面积计算喹5元喟平

方米喟月喹按实际临时安置时间发放嗉搬迁补助费按5元喟平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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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发放菥

第八条 拆除违章建筑萁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萁建设工

程规划许可证中载明因城市建设需要无条件拆除的临时建筑均不

予补偿菥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临时建筑喹根据剩余使用年限喹给

予相应货币补偿喹不予安置菥

第九条 被征收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喹属地单位协同征收

管理部门依法办理证据保全后喹予以征收菥

1喁依法设有抵押权的嗉

2喁有权属纠纷的嗉

3喁权属不明的嗉

4喁共有人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菥

第十条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有关规定喹就补偿方

式萁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萁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萁搬

迁费萁临时安置费或者周转用房萁停产停业损失萁搬迁期限萁过

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喹订立补偿协议菥补偿协议订立后喹一

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义务的喹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

起诉讼菥

第十一条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

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喹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喹

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县政府依照本实施意见的规定作出补偿决

定喹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菥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喹

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喹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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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县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偿后喹被征收人应当在

补偿协议约定或者补偿决定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菥

第十三条 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

起行政诉讼喹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依法申请人民

法院强制拆迁菥

第十四条 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喹

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菥审计机关

应当加强对征收补偿费用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监督喹并公布审计结

果菥

六萁奖励办法

本次征地拆迁工作按照以下相关政策及规定执行嗷4月8日至

5月7日完成拆迁的喹对被拆迁户按拆迁面积100元喟平方米标准

奖励嗉5月8日至6月7日完成拆迁的喹按80元喟平方米标准奖励嗉

6月8日至17日完成拆迁的喹按70元喟平方米标准奖励嗉6月18日至

27日完成拆迁的喹按60元喟平方米标准奖励嗉6月28日至7月6日

完成拆迁的喹按50元喟平方米标准奖励菥7月7日以后拆迁的喹按

评估价格依法强制拆迁喹不再奖励菥

七萁法律责任

喋一嗒县政府及土地萁房屋征收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土地萁房

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中不履行本实施意见规定的职责喹或者滥用职

权萁玩忽职守萁徇私舞弊的喹由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本级人民政府

责令改正喹通报批评嗉造成损失的喹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嗉对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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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喹依法给予处分嗉构成犯罪

的喹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菥

喋二嗒采取暴力萁威胁等方法阻碍依法进行的土地萁房屋征

收与补偿工作喹构成犯罪的喹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嗉构成违反治安

管理行为的喹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菥

喋三嗒贪污萁挪用萁私分萁截留萁拖欠征收补偿费用的喹责

令改正喹追回有关款项喹限期退还违法所得喹对有关责任单位通

报批评萁给予警告嗉造成损失的喹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嗉对直接负

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喹构成犯罪的喹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嗉尚不构成犯罪的喹根据有关规定给予处理菥

八萁附 则

喋一嗒本办法由土地萁房屋征收部门负责宣传萁解释工作菥

喋二嗒本方案自夏邑县人民政府发布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

实施喹并仅限于本项目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菥

抄送嗷县委各部门喹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喹县政协办公室喹

县人武部喹县法院喹县检察院菥

夏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4月3日印发


